
裁定字號 113年憲裁字第10號

原分案號 112年度憲民字第1200號

裁定日期 113年04月26日

聲請人 黃鐵達

案由 聲請人因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主文 本件不受理。 1

理由 一、聲請人主張略以：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更一字第99號民事判決（下

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認定本案婚生子女有通知非婚生子女（後業經生父

認領）關於父親之死訊及悼念儀式等資訊，並應於訃聞列載非婚生子女姓

名，顯然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11條及第22條所保障之不表意自由、一般行為

自由、隱私權及以「家庭權」為基礎之「遺族追思權」等權利，並有違憲法

第23條比例原則，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二、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

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

為宣告違憲之判決；聲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者，憲法法庭應裁定不受理，憲

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59條第1項、第3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憲訴法

第59條第1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

濟之案件，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

義，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憲訴法第59

條第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是人民聲

請裁判憲法審查，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適用悖離憲法基本

權利與憲法價值，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

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

三、查本件原因案件係非婚生子女以其父死亡，而婚生子女未及時為通知，

即逕為喪葬之處理，致其等完全無法參與喪葬過程，以表達孝思，侵害其等

之人格法益且情節重大，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及第18條第2

項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本於證據調查之結果，認

定婚生子女知悉其父有非婚生子女業已多年，聲請人青年時期留日期間甚至

曾與其中一名非婚生子女同住一處；其父年高後與配偶及婚生子女同住並受

其等照顧，非婚生子女礙於外室子女身分，有所顧忌遷就，僅能於特別節日

前往父親開設之公司探視，非有意不盡子女之義務等情事。經綜合判斷雙方

互動模式，並衡諸我國社會風俗民情及倫理觀念，認本案中婚生子女應有義

務將其父之死訊通知非婚生子女，使其等有悼念並表達追思之機會，乃未為

之，屬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非婚生子女之人格法益情節重大，且為

無從回復之終生憾事，審酌雙方之身分、地位、教育程度及經濟能力等情

狀，判命婚生子女應給付非婚生子女各8萬元本息之慰撫金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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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述法律見解乃個案審判法院依據非婚生子女主張之請求權基礎，本於

法律所賦予之職權，就原告之主張是否合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95

條第1項等規定之要件，所為之判斷，尚難認此判斷有何牴觸憲法之處。至於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認婚生子女所製作之訃聞，未列入非婚生子女姓名，亦與

風俗習慣有違等語，僅係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考量非婚生子女之請求權是否成

立之次要理由，既非命婚生子女應重新製作訃聞，顯難認系爭確定終局判決

干預其不表意自由、一般行為自由及隱私權。核聲請意旨所陳，無非以其主

觀見解爭執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應否認定聲請人負有通知死訊之作為義務，屬

對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之爭執，尚難謂客觀上已提出具體論證說明系爭確

定終局判決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其聲請顯無理由，爰依憲訴法第32條第1項

規定，裁定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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